服务要求

（一）采购类别

1.本项目采购类别主要包括但不限于蔬菜及杂品类、水产类、肉类、禽蛋类、冻品类、豆制品类、粮油类、调味品类、面制品类、乳制品类、水果类等。

2.具体采购类别及数量以食材实际采购情况为准。

供货类别及数量：投标人提供类别及数量以招标人需求的类别及数量为准，若供货类别及数量不足则以实际类别及数量核算，若供货类别及数量超出招标人需求类别及数量则以招标人需求类别及数量为准。

（二）安全、质量、卫生要求

1.中标人供应的食材必须符合相关的卫生、食品安全、环保等国家标准，并根据合同约定和食堂提出的品种、规格、品牌、数量、质量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及时送到。优先采购纳入“中国食品(产品)安全追溯平台”的食材。

中标人应当在合同履行期间向招标人无条件开放其食品质量安全可溯源管理系统，以便接受招标人监督核查。及时提供食品生产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所有预包装食品要求具备SC标志，每批次送货时须提供产品合格证。能够完全承担因所供商品质量等原因所引起的一切责任。

2.质量标准（如遇新标准，按最新标准执行）

（1）所供食品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保证无异味、无霉烂变质。优先采购纳入“中国食品(产品)安全追溯平台”的肉类。

（2）所有食品指标要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按照有关规定,中标人必须清晰地列出产品品牌，型号、包装类型、包装方式、包装净重量等相关参数，且包装箱上必须贴有SC标志或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3）所供食品必须各项质量技术指标完全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检测、环保标准及产品出厂标准。对食品的品质要求，必须符合国家，食品部门的有关标准和规格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种类：肉类、水产类、蔬菜类、禽蛋类、冻品类、豆制品类、粮油类、调味品类、面制品类、乳制品类、水果类及其他。

猪肉配送标准：猪肉质量必须符合GB/T 9959.1-2019标准，主要产品包括大排、肉丝、肉片、方肉、小排、肉酱、猪蹄、鲜猪肝等。其中：排肉是指无骨腿肉和无骨夹心肉，腿肉要求剔除大股骨，夹心肉要求割除下懒肉，整方供应，并提供《动物或动物产品分销信息凭证》或《动物检疫合格证》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配送所需的生猪应由规模养殖场提供经农业部门检测、检疫合格的鲜活健康猪源，经定点屠宰厂屠宰加工并检验合格；配送工具必须符合卫生要求，不得与其他货物混装，防止肉品二次污染。

家禽含冻品（鸡腿、鸡翅、鸡尖等）质量要求：配送单位须提供产品合格证明文件，动物产品提供《动物或动物产品分销信息凭证》或《动物检疫合格证》。

水产品质量要求：必须符合GB2733-2015《鲜、冻动物性水产品卫生标准》、GB10136-2015《鱼糜制品卫生标准》、GB10133-2014《水产调味品卫生标准》、GB10136-2015《腌制生食动物性水产品卫生标准》、GB 10136-2015《动物性水产干制品卫生标准》、GB 10136-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制品》、GB19643-2016《藻类制品卫生标准》等。产品的感观、安全、卫生、稳定性等指标符合相关规定。

豆制品质量要求：发酵性豆制品必须符合GB2712-2014标准，非发酵豆制品必须符合GBT 22106-2008标准、GB2711-2014非发酵性豆制品及面筋卫生标准，对豆制品的有关安全健康指标符合国家规定，并具有“SC”食品质量安全认证。

无公害蔬菜质量要求：必须符合GB-2762、GB-2763、GB-29921农产品安全质量无公害蔬菜安全要求，对蔬菜中有害物质严格控制在标准规定范围之内。

大米质量要求：须提供该批次的检测报告和产品合格证，标签上应有品名、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内容。验收确认产品的色、香、味、形等感官性状正常；大米（粳米）：大米必须符合GB/T 1354-2018标准，并拥有“SC”食品质量安全认证，级别：一级，一年内新米；并能提供产品合格证明文件。面粉必须符合（GB/T 1355-2021）国家标准并拥有“SC”食品质量安全认证，并能提供产品合格证明文件。

食用油质量要求：须提供该批次的检测报告和产品合格证，标签上应有品名、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内容。验收确认产品的色、香、味、形等感官性状正常；

调味品质量要求：食用盐符合GB/T 5461-2016，酱油符合GB18186-2000标准，味精符合GB 2720-2015标准，生粉（淀粉制品）符合GB 2713-2015标准，食糖符合GB 13104-2014卫生标准，镇江香醋符合GB/T18623-2011标准,酿造食醋符合GB 2719-2018 标准。

食品添加剂质量要求：食品添加剂应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添加剂的使用必须符合GB 2760-2024标准，对食品的添加量严格控制在标准规定范围之内。

以上仅是对部分食材类别提出相关质量要求，但并不意味其他类别均无相关质量标准，本项目所有食材均必须符合相关国家规范标准，如遇相关政策调整的，必须按最新政策执行；如相关行业标准、协会标准或企业标准、投标承诺等高于国家规范标准的，则按其中最高标准执行。

3.中标人供应的食材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标准，并根据合同约定和食堂提出的品种、规格、品牌、数量、质量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送到。每日的配送清单须是打印稿，如发现食材卫生质量问题或者以次充好，招标人有权视情节轻重对中标人扣除该货物品种金额 5-10 倍的货款作为违约金。

4.中标人严禁提供以下食品（包括但不限于）：

（1）无品名、产地、厂名、生产日期、保质期及中文标识及原料说明的定型包装食品（除蔬菜、面点、早点等非定型包装食品）；

（2）超过保质期限或不符合食品标签规定的定型包装食品；

（3）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食品；

（4）病死、死因不明或从疫区采购的水产品、畜、禽及其制品，不合格调味品，工业用盐，非碘盐或非食品原料和滥用食品添加剂，农药残留超标的水果、蔬菜等；

（5）其他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和要求的食品。

如因食品的质量问题引起食物中毒等食源性疾病的发生或其他事故，由中标人负全部责任，并承担由此而引起的全部经济损失及相关法律责任。情节较为严重的，招标人有权立即终止供货合同，并按相关法律处理。

（三）配送要求

1.正常情况每天送货一次，每天早上8点前，应急配送的在收到通知后半小时内响应，1小时内完成或提出解决方案。如中标人不能及时响应招标人应急配送需求的，招标人可选择自行采购，产生的全部费用及差价由中标人承担，招标人有权直接在中标人应得货款中扣除对应款项。

2.中标人必须仔细核对采购清单，确保食堂所需的食品原材料品种、规格、品牌、数量、质量等准确无误，并在规定时间内及时送达。中标人必须按招标人要求提供食材，并按招标人要求格式提供A4纸打印的供货表，严禁擅自更换商品品牌、规格。

3.运输要求：中标人的物资配送车辆做到专车专用，对需低温冷藏保鲜的食品，须使用冷藏车辆规范运输，落实防护举措，防止食品受到二次污染。货物运输费用及途中产生的费用和风险，由中标人负责。

4.临时仓储要求：非当日采购配送食材，中标人须规范做好临时仓储保管；冷藏类食材配备对应低温仓储条件，避免食材腐坏变质。否则，由此导致的食材质量不满足招标人需求的，必须无条件退换货。

5.人员要求：中标人须配备专职配送作业人员。

食材拣配、配送人员均应持有健康证。合同期间配送服务人员应固定，如中标人因故需要调整人员的，须事先书面征得招标人同意并提供健康证明报招标人备案。调整后的服务人员素质、资格标准不得低于原服务人员的标准，中标人应当为新调整的服务人员缴纳社保。如中标人未按上述要求擅自调整服务人员、或指派人员低于原服务人员的标准、或未按国家规定缴纳服务人员社会保险的，招标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

（四）验收标准及要求

1.中标人交货时应同时附上打印的采购订单明细表并加盖中标人公章或送货章（配送章）。明细表上应明确每项采购物品对应期限的“价格通”农贸市场菜价均价（单价）以及招标人所需的相关信息。

2.中标人食材送达招标人时，招标人派专人负责进行过秤验收（计价重量以净重计算），确认验收入库类别和数量后，双方在采购订单明细表上签字确认。

3.招标人在验收时发现送达食材与下单的类别、品牌、规格型号及标准要求、计量单位、采购数量不符，有权提出异议，并要求中标人退换货。招标人在食材使用过程中发现食材质量存在问题的有权提出异议，并要求中标人退换货。隐蔽质量问题招标人有权在对应食材的法定保质期内随时提出异议，中标人不得拒绝。

（五）违约、违规处理

中标人必须接受招标人的监督，招标人将以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举报核查的方式，对食材品质、卫生检疫、人员健康、食材重量、配送时间、服务质量、价款结算等内容进行查验监督检查。

1.违约情形的认定

（1）无正当理由拒绝配送招标人指定食材，超过一次的；

（2）不按合同规定提供服务或因延误配送时间影响招标人正常使用，超过三次的；

（3）未按照合同规定要求擅自抬高收费价格，超过一次的；

（4）所送的产品质量、品牌、规格等与承诺不符的；

（5）存在假冒伪劣产品的；

（6）存在虚报、瞒报食材重量或以假充真等手段配送食材，经查实的；

（7）被招标人书面要求退货、换货后，仍拒不履行的；未在规定时间内退换货、退换货后仍不达标的；

（8）擅自将食材配送业务转包、分包给第三人经营，经查实的；

（9）通过给予回扣或变相给予回扣等方式谋取不当利益，经查实的；

（10）发生质量纠纷时，拒不履行检测义务的；

（11）因中标人原因造成食品安全责任事故的；

（12）因中标人原因给招标人造成负面社会影响，或负面舆论的；

（13）因中标人原因在招标人区域内造成安全事故，且影响恶劣的；

（14）合同期内，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

（15）合同期内，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食品经营许可证的；

（16）其它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2.违约处罚

在服务期间，如出现违约情形之一者，经查实后，将对违约单位作如下处理（酌情进行单项处罚或并处）：

（1）招标人对中标人实行履约管理，每次从对应月份结算款项中扣除相应金额。

上述“1.违约情形的认定”情形（1）至（4）中每发生一次，扣除500元；（5）至（7）中每发生一次，扣除1000元；（8）至（10）中每发生一次，扣除2000元；（11）至（15）中每发生一次，扣除3000元。
（2）若中标人累计发生违约行为达3次及以上的，招标人有权直接单方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中标人支付合同暂估总价 10%的违约金；

（3）对招标人造成损失的，由中标人负责赔偿，因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中标人承担；

（4）情节恶劣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招标人将其不诚信行为报送采购监督部门，并将其列入政府采购黑名单。

（六）其他

1.如出现中标人自身管理或沟通不利使员工通过各类渠道或以其他方式对招标人的声誉造成不利影响，以及因中标人服务质量或员工素质等原因有损招标人的社会公众形象、口碑等情况，中标人必须第一时间负责将不利影响降到最低并及时妥善处理，同时承担由此造成的声誉损失后果。招标人保留从经济、法律或其他形式向中标人追究责任的权利。

2.中标人擅自将服务合同转包、分包给第三人的或委托其他单位经营管理的，以及中标人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其他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影响合同履行的，招标人有权无条件终止本项目合同而无须向中标人支付任何费用或承担其他任何责任，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均由中标人承担。
